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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385）  

 

二零二二零二二零二二零二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五五五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投票表決結果投票表決結果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  

普通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以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謹提述本公司及建業建榮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四年         

八月十五日就有關貸款協議發出之聯合公佈，及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本公司刊發之

通函（「通函」）及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本公司刊發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通函內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之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

已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以按股數投票

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獲委任

為股東特別大會之監票員。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表決之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份投票股份投票股份投票股份數數數數目目目目（（（（百份比百份比百份比百份比））））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批准、確認及追認貸款協議（定義見通函）及其

項下擬進行交易。 # 

 

36,997,798 

(99.91) 

33,811 

(0.09) 

 
# 普通決議案全文載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  

 

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594,899,245 股。根據上市規

則，王世榮博士及其聯繫人士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間接持

有 438,334,216 股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約 73.68%，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普通決

議案放棄投票。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

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156,565,029 股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約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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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其他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普通決議案放棄表決權。概無股東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普通決議案，亦概無任何股東於        

通函內表示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普通決議案表決反對或放棄表決權。  

 

由於普通決議案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        

普通決議案。  

 

如前述，王世榮博士因彼於貸款協議中擁有權益，彼及其聯繫人士亦已就普通決

議案放棄投票。王承偉先生為王世榮博士之兒子，彼亦已自願不出席股東特別大

會，以達致良好之企業管治。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所有其他董事均已出席股東         

特別大會。  

 

 

承董事會命  

盧潤生盧潤生盧潤生盧潤生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王承偉先生、         

陳遠強先生及林炳麟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胡志釗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詹伯樂先生、唐景炘先生及陳子君女士。  

 

 

 

*僅供識別  


